投诉处理结果公告（天财〔2026〕27号）

一、项目编号：[HYCG]20251100002[GK]-1
二、项目名称：三亚市天涯区保利栖麓小区配套幼儿园教学设备采购项目（二次）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海南厨玛特智能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海垦路88号金山小区C单元1008室
被投诉人1：三亚市天涯区教育局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凤凰路319号政府办公楼4号楼
被投诉人2：海南涵毅工程造价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国兴大道富力首府南区4号楼一单元202室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事项1：采购需求“序号1：86寸交互一体机、序号6：儿童体质测试仪、序号4无线话筒、序号21：65寸交互一体机、序号2：办公电脑”规格参数内的技术指标未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明细需要执行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潜在投标人无法依照法律法规进行产品的有效检测检验。要求采购人完善需要强制执行的国家标准或行业，依照政府采购法，功能性检测若有国家标准请完善需要执行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若无国家或行业标准要求限定CMA或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涉及倾向性或排他性，因为功能性检测可以企业自检，或承诺制，并应取消检测报告要求。投诉事项2：系对招标文件提起投诉，本文件编制过程中存在重大瑕疵，以无法实现的采购需求列为本项目资格项，将导致本招标活动无法正常开展，请求贵局查实后责令修改招标文件重新组织采购活动。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二）项之规定，决定如下：驳回投诉人海南厨玛特智能厨房设备有限公司的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无。

                                               三亚市天涯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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